狀　  別：　民事　　支付命令聲請狀　　狀

訴訟標的金額或價額：     新台幣            元整
聲請人即債權人　    ○○○    
地址

電話

相對人即債務人      ○○○    
地址
電話
壹、為聲請發支付命令事：
一、請求標的：債務人應支付債權人新台幣       元整及自民國   年   月   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。

二、督促程序費用由債務人負擔。

貳、事實及理由：

  （敘明具體的事實經過）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參、應發支付命令之陳述
  本件係請求一定金錢，為求簡述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五百零八條規定，狀請  鈞院鑒核，迅予對債務人發支付命令，限令如數清償本息，並負擔督促程序費用，實所至感。
謹　狀

台灣○○地方法院  民事庭　公鑒

證物：
中華民國九十六年  月  日
聲請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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